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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观塘区议会属下

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   

第六次会议记录 

 

日期： 201 6 年 9 月 1 5 日 ( 星期 四 ) 
时间：下午 2 时 3 0 分 

地点：  九龙观塘观塘道  392 号创纪之城  6 期 20 楼 05 - 07 室
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 

 
出席者：  

 
主 席  

 

谭 肇 卓 先 生

副 主 席  

郑 强 峰 先 生  
 
 

委 员   

欧 阳 均 诺 先 生

毕 东 尼 先 生  

金 坚 女 士 

简 铭 东 先 生  

陈 振 彬 太 平 绅 士 ,  G BS 黎 树 濠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M H 
陈 国 华 先 生 ,  BBS , MH  马 轶 超 先 生  

陈 汶 坚 先 生  莫 建 成 先 生  

陈 华 裕 太 平 绅 士 ,  M H 颜 汶 羽 先 生  

陈 耀 雄 先 生  柯 创 盛 先 生 ,  M H 
郑 景 阳 先 生  潘 任 惠 珍 女 士 ,  M H 
张 培 刚 先 生  苏 冠 聪 先 生  

张 顺 华 先 生  苏 丽 珍 太 平 绅 士 ,  M H 
张 姚 彬 先 生  邓 咏 骏 先 生  

符 碧 珍 女 士  谢 淑 珍 女 士  

何 启 明 先 生  黄 子 健 先 生  

徐 海 山 先 生  叶 兴 国 太 平 绅 士 ,  M H 
洪 锦 铉 先 生  姚 柏 良 先 生  

增 选 委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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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禧 淦 先 生  刘 伟 文 先 生  

郭 兴 城 先 生  黄 启 燊 先 生  

林 峰 先 生 ,  M H  

秘 书  
 

谭 颖 斯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 区 议 会 )5  
 
 

政 府 部 门 / 机 构 代 表   

麦 瑞 禧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( 2 ) 
李 贤 斌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 区 议 会 ) 
萧 洁 芝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 地 区 管 理 ) 
甘 远 清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 
毕 敏 致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联 络 主 任 主 管 ( 地 区 设 施 ) 
梁 家 健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 地 区 管 理 ) 
陆 碧 仪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二 级 行 政 主 任 ( 地 区 管 理 ) 
关 婉 薇 女 士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 观 塘 区 ) 
邓 敏 华 女 士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总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 九 龙 ) 
郭 锦 超 先 生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观 塘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 

蔡 楚 君 女 士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观 塘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 

( 分 区 支 援 ) 
卢 伟 斌 先 生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 策 划 事 务 )5  
陆 英 奇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工 程 督 察 ( 九 龙 )2  
邢 永 聪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助 理 工 程 督 察 ( 观 塘 ) 
罗 诺 晖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建 筑 师 ( 工 程 )4  
马 伟 基 先 生  建 筑 署 物 业 事 务 经 理 / 观 塘  

王 安 华 先 生  起 动 九 龙 东 辧 事 处 高 级 地 方 营 造 经 理 ( 设 计 ) 
陈 美 美 女 士  起 动 九 龙 东 辧 事 处 地 方 营 造 经 理 ( 设 计 )1  
李 培 基 先 生  建 筑 署 高 级 建 筑 师 / 1 2 
区 佩 瑂 女 士  建 筑 署 建 筑 师 / 1 0 6 
练 伟 东 先 生  建 筑 署 高 级 工 程 策 划 经 理  321  
许 家 骏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新 界 东 拓 展 处 高 级 工 程 师 / 6 ( 新

界 东 ) 
陈 论 明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新 界 东 拓 展 处 工 程 师 / 6 ( 新 界 东 ) 
陈 志 诚 先 生 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交 通 运 输 助 理 董 事  

陈 汉 华 先 生  李 景 勋 雷 焕 庭 建 筑 师 有 限 公 司 主 任 建 筑 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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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 健 民 先 生  李 景 勋 雷 焕 庭 建 筑 师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建 筑 师  

李 俊 文 先 生  李 景 勋 雷 焕 庭 建 筑 师 有 限 公 司 建 筑 师  

何 浩 恩 先 生  李 景 勋 雷 焕 庭 建 筑 师 有 限 公 司 建 筑 师 助 理  

黄 嘉 骏 先 生  王 欧 阳 ( 机 电 工 程 ) 有 限 公 司 屋 宇 装 备 工 程 师  
 

缺席者︰  
 
 

陈 俊 杰 先 生  潘 惠 芳 女 士  

张 琪 腾 先 生  黄 春 平 先 生  

吕 东 孩 先 生   

 

 

 

 

开会辞  

 

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政 府 各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

 

2 .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于 会 前 收 到 张 琪 腾 委 员 、 潘 惠 芳 委 员 及 黄 春 平 委员 

的 缺 席 通 知 ， 委 员 会 备 悉 此 事 。  

 

 

I.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 

 

3 .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修 订 建 议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
 

 
II . 临华街游乐场及其邻近范围改善工程 ___ _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3 9 / 2 0 1 6 号 ) 

 
4 . 起 动 九 龙 东 辧 事 处 ( 下 称 「 处 方 」 ) 王 安 华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

 

5. 十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和 查 询 如 下 ： 

 
5.1 委 员 对 改 善 工 程 表 示 支 持 ， 但 认 为 居 民 对 工 程 计 划 详 情 未 完

全 了 解 ， 建 议 处 方 加 强 与 居 民 的 沟 通 ， 向 居 民 介 绍 各 项 工 程

的 资 料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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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委 员 表 示 现 时 位 于 临 华 街 的 公 园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建 议 处 方 加 建

有 盖 设 施 及 座 位 ， 提 高 公 园 的 实 用 性 ； 

 
5.3 由 于 公 园 包 括 五 人 足 球 场 ， 委 员 建 议 增 加 男 洗 手 间 及 淋 浴 间

的 比 例 ； 

 
5.4 委 员 查 询 五 人 足 球 场 会 否 设 有 龙 门 ； 

 
5.5 委 员 明 白 工 程 需 要 砍 伐 树 木 ， 查 询 有 关 树 木 的 品 种 及 树 龄 ， 

以 及 砍 树 的 过 程 和 做 法 。 同 时 ， 委 员 希 望 将 树 木 移 植 到 其 他

地 方 ；  

 
5.6 委 员 建 议 于 公 园 内 种 植 适 合 本 土 生 长 的 植 物 ； 

 
5.7 委 员 查 询 工 程 造 价 ； 

 
5.8 委 员 关 注 公 园 路 旁 的 绿 化 项 目 由 哪 个 部 门 负 责 管 理 ； 

 
5.9 委 员 对 通 用 洗 手 间 的 名 称 有 保 留 ， 建 议 改 称 为 家 庭 洗 手 间 ， 

并 认 为 处 方 可 参 考 台 湾 的 亲 子 洗 手 间 的 做 法 ； 

 
5.10 委 员 查 询 是 否 有 法 例 规 定 公 园 内 必 须 设 置 通 用 洗 手 间 ； 

 
5.11 委 员 关 注 通 用 洗 手 间 的 管 理 方 式 和 内 部 的 详 细 设 计 ； 

 
5.12 委 员 认 为 通 用 洗 手 间 的 名 称 不 清 晰 ， 容 易 误 导 公 众 。 委 员 提

出 可 于 男 / 女 洗 手 间 入 口 加 设 独 立 厕 格 ， 同 样 可 解 决 父 母 携同 

异 性 子 女 使 用 洗 手 间 的 问 题 ； 

 
5.13 委 员 表 示 提 供 通 用 洗 手 间 可 令 更 多 人 受 惠 ， 只 要 设 于 合 适 位

置 ， 问 题 应 该 不 大 ；  

 
5.14 委 员 认 为 现 时 并 没 有 法 例 规 管 通 用 洗 手 间 ， 担 心 会 有 不 当 使

用 的 情 况 。 委 员 建 议 扩 充 无 障 碍 洗 手 间 ， 加 设 亲 子 及 育 婴 设

备 ， 并 以 亲 子 标 志 指 示 有 需 要 的 市 民 使 用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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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5 委 员 担 心 通 用 洗 手 间 落 成 后 ， 会 发 展 至 兴 建 通 用 淋 浴 间 。 委

员 认 为 可 扩 充 无 障 碍 洗 手 间 ， 并 改 名 为 多 用 途 无 障 碍 洗 手间 ；  

 
5.16 委 员 表 示 ， 通 用 洗 手 间 是 全 港 适 用 的 设 施 ， 兴 建 前 应 小 心 考

虑 ， 希 望 处 方 可 聆 听 社 区 的 意 见 ；  

 
5.17 委 员 建 议 将 艺 术 作 品 融 入 公 园 设 计 之 中 ， 提 高 公 园 的 艺 术 气

氛 ；  

 
5.18 委 员 支 持 美 化 公 园 ， 希 望 处 方 可 改 善 周 边 交 通 及 行 人 连 系 设

施 ， 以 及  

 
5.19 委 员 建 议 公 园 绿 化 以 简 单 实 用 为 主 ， 并 增 加 停 车 位 及 将 五 人

足 球 场 改 为 多 用 途 场 地 。  

 
6. 处 方 回 应 如 下 ： 

 
6.1 处 方 表 示 起 动 九 龙 东 网 站 载 有 各 项 工 程 计 划 的 资 料 ， 处 方 亦

有 定 期 举 办 工 作 坊 与 议 员 及 市 民 交 流 ， 会 考 虑 利 用 更 多 途 径

与 市 民 沟 通 ； 

 
6.2 处 方 会 检 视 增 加 公 园 的 有 盖 座 位 的 可 行 性 ；  

 
6.3 处 方 表 示 男 女 洗 手 间 的 比 例 会 按 法 例 要 求 提 供 ；  

 
6.4 处 方 表 示 五 人 足 球 场 的 设 计 会 按 国 际 标 准 建 造 及 设 有 龙 门 ； 

 
6.5 处 方 指 出 设 计 图 中 的 两 个 洗 手 间 分 别 为 无 障 碍 洗 手 间 及 通 用

洗 手 间 ， 两 者 并 不 相 同 。 无 障 碍 洗 手 间 是 按 法 例 要 求 ， 而 通

用 洗 手 间 则 为 政 府 倡 议 。 根 据 《 认 可 人 士 、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

及 注 册 岩 土 工 程 师 作 业 备 考 》ADV - 28 ， 通 用 洗 手 间 可 方 便 照

顾 残 疾 人 士 的 異 性 同 行 者 、 携 同 異 性 子 女 的 父 母 等 人 士 使用 ， 

若 以 家 庭 洗 手 间 命 名 未 必 可 完 全 反 映 用 途 。 处 方 明 白 委员 对 

洗 手 间 的 命 名 有 不 同 意 见 ， 会 检 视 命 名 方 式 ；  

 
6.6 处 方 表 示 会 在 设 计 考 虑 及 技 术 可 行 情 况 下 尽 量 保 留 树 木 ， 在

详 细 设 计 阶 段 时 会 向 委 员 阐 述 有 关 安 排 的 细 节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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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7 处 方 表 示 工 程 现 时 仍 处 于 初 步 构 思 阶 段 ， 故 未 有 确 实 工 程 造

价 的 资 料 ； 

 
6.8 公 园 内 及 行 人 道 上 的 树 木 由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（ 下 称 「 康 文

署 」 ) 管 理 ； 

 
6.9 处 方 表 示 现 正 举 行 「 骏 业 街 游 乐 场 公 共 艺 术 计 划 -  艺 术 家 召

集 」 ， 已 邀 请 艺 术 家 于 该 公 园 内 提 出 艺 术 方 案 。 处 方 会 研 究

是 否 可 于 临 华 街 游 乐 场 举 办 类 似 的 活 动 ， 亦 会 运 用 不 同 的 建

筑 手 法 确 保 公 园 的 美 感 ； 

 
6.10 处 方 表 示 工 程 会 提 升 公 园 与 附 近 部 分 街 道 的 畅 达 度 ， 配 合 周

边 的 发 展 ， 相 信 能 提 高 公 园 的 使 用 率 ； 

 
6.11 处 方 表 示 设 计 会 采 用 简 单 的 绿 化 设 计 ；  

 
6.12 处 方 表 示 临 华 街 游 乐 场 属 休 憩 用 地 ， 现 时 并 无 停 车 位 亦 难 以

加 设 停 车 位 ；  

 
6.13 处 方 表 示 会 设 计 多 用 途 场 地 给 不 同 人 士 使 用 ； 以 及  

 
6.14 处 方 表 示 现 时 并 没 有 任 何 计 划 或 作 业 备 考 提 出 或 要 求 设 置 通

用 淋 浴 间 。  

 
7. 康 文 署 邓 敏 华 女 士 回 应 ， 临 华 街 游 乐 场 为 24  小 时 开 放 场 地 ， 公  园

内 的 洗 手 间 亦 会 24  小 时 开 放 。 与 规 模 相 若 的 设 施 一 样 ， 场 地 没 有 驻 场 职

员 ， 会 派 遣 职 员 定 时 巡 视 设 施 ， 及 安 排 清 洁 工 人 清 洁 。 康 文 署 辖 下 设 施一 

般 都 设 有 洗 手 间 ， 洗 手 间 的 管 理 原 则 以 保 持 清 洁 及 卫 生 环 境 符 合 公 众使 用 ， 

现 时 未 有 管 理 通 用 洗 手 间 的 守 则 ， 康 文 署 欢 迎 起 动 九 龙 东 辧 事 处就 相 关 守 

则 提 供 资 料 及 交 换 意 见 。 康 文 署 希 望 起 动 九 龙 东 辧 事 处 就 种 植路 边 树 木 的 

挑 选 与 相 关 部 门 紧 密 联 系 及 商 讨 ， 以 确 保 日 后 康 文 署 接 收 树木 后 能 妥 善 处 

理 及 保 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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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     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会 已 先 后 于  2016 年  7  月  20 日 及  8  月  24 日 分 别 致 函

发 展 局 局 长 和 起 动 九 龙 东 专 员 ， 提 出 委 员 对 通 用 洗 手 间 的 意 见 ， 秘 书 处已 

将 有 关 回 覆 发 送 给 各 委 员 。 主 席 表 示 委 员 会 参 与 地 区 设 施 的 管 理 ， 关注 通 

用 洗 手 间 将 来 的 管 理 事 宜 。 主 席 建 议 继 续 向 当 局 反 映 地 区 意 见 ， 并表 示 

不 希 望 工 程 进 展 受 影 响 。 

 
9 .        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

 
( 会 后 备 注 ： 起 动 九 龙 东 辧 事 处 已 于 十 月 四 日 发 信 回 应 有 关 委 员 对

通 用 洗 手 间 的 意 见 及 提 供 相 关 资 料 。 ) 
 
 
III .      因应安达臣道石矿场用地发展行人连系设施工程   

－第一期的地区设施改 动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8 / 2 0 1 6 号 ) 

 
10 .     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下 称 「 署 方 」 ) 许 家 骏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11. 七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和 查 询 如 下 ： 

 
11.1 委 员 对 计 划 表 示 支 持 ； 

 
11.2 委 员 关 注 位 于 晓 丽 苑 对 面 的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E1  的 安 全 ， 设  施

包 括 多 段 扶 手 电 梯 ， 查 询 如 果 其 中 一 段 故 障 ， 设 施 中 段 有 没

有 出 入 口 连 接 至 斜 坡 上 的 通 道 ；  

 
11.3 委 员 希 望 晓 明 街 的 E3 升 降 机 塔 尽 快 落 成 ， 并 于 晓 明 街 设  置相 

关 的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；  

 
11.4 委 员 查 询 有 没 有 连 系 设 施 连 接 宝 达 邨 至 将 军 澳 隧 道 巴 士 转 乘

站 ； 

 
11.5 委 员 查 询 连 接 宝 达 邨 至 秀 茂 坪 邨 及 秀 茂 坪 南 邨 的 扶 手 电 梯 会

否 包 括 在 第 一 期 工 程 内 ；  

 
11.6 委 员 查 询 由 观 塘 往 将 军 澳 方 向 的 巴 士 转 乘 站 会 否 包 括 在 第 一

期 工 程 内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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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7 委 员 指 出 连 德 道 横 跨 将 军 澳 道 的 行 车 天 桥 上 的 行 人 路 范 围 狭

窄 ， 建 议 署 方 扩 阔 该 处 的 行 人 路 和 设 置 栏 杆 ， 避 免 发 生 意外 ； 

 
11.8 委 员 指 出 晓 光 街 休 憩 花 园 对 出 的 道 路 繁 忙 ， 担 心 交 通 受 到 工

程 影 响 。 此 外 ， 休 憩 花 园 的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建 议 有 关 部 门 考 虑

在 该 处 增 设 的 士 站 ；  

 
11.9 委 员 建 议 于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E2 - C1 - E3 的 E2 天 桥 下 方 增 设 电 单

车 位 ；  

 
11.10 委 员 查 询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 E1  及  E3   可 承 受 的 人 流 量 及 兴 建 模

式 ；  

 
11.11 委 员 建 议 于 巴 士 转 乘 站 加 建 座 椅 ， 以 及  

 
11.12 委 员 希 望 可 尽 快 落 成 连 接 巴 士 转 乘 站 的 无 障 碍 通 道 。  

 
12. 署 方 回 应 如 下 ： 

 
12.1 署 方 表 示 ， 除 了 简 介 中 提 及 已 获 立 法 会 拨 款 的 行 人 连 系 设 施

第 一 期 工 程 外 ， 署 方 亦 正 推 展 相 关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及 其 余 的

行 人 连 系 设 施 工 程 。 其 中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E8 已 于 本 年  8  月  19  
日 刊 宪 ， 而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因 需 要 进 行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， 因 此 有

关 工 程 将 于 下 一 阶 段 申 请 拨 款 。 而 其 余 的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， 因

涉 及 较 复 杂 的 土 地 事 宜 ， 仍 在 继 续 推 展 当 中 ； 

 
12.2 关 于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E1  的 安 全 问 题 ， 署 方 感 谢 委 员 建 议 ，  并会 

研 究 于 扶 手 电 梯 中 段 位 置 加 设 出 入 口 及 加 装 指 示 牌 等 的 可行 

性 ；  

 
12.3 署 方 会 研 究 可 否 于 晓 明 街 加 设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， 和 向 运 输 署 反

映 于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E2 - C1 - E3 的 天 桥 下 方 增 设 电 单 车 位 ， 以 及

于 晓 光 街 休 憩 花 园 增 设 的 士 站 的 建 议 ；  

 
12.4 署 方 表 示 会 尽 力 加 快 工 程 进 度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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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5 署 方 表 示 ， 由 于 将 军 澳 方 向 的 巴 士 转 乘 站 旁 的 第 一 阶 段 会 先

建 造 巴 士 转 乘 站 ， 工 程 完 成 后 会 尽 快 加 设 无 障 碍 通 道 ， 施 工

期 间 会 考 虑 设 置 临 时 行 人 设 施 ；  

 
12.6 署 方 明 白 委 员 希 望 扩 阔 连 德 道 横 跨 将 军 澳 道 的 行 车 天 桥 上 的

行 人 路 ， 有 关 建 议 需 配 合 工 程 时 间 表 ， 署 方 会 尽 快 完 成 有 关

工 程 ；  

 
12.7 行  人 连 系  设 施 E1 及 E3 可  承  受  的 最  高 人  流  量  为  每  小  时   

1800 人 ；  

 
12.8 行 人 连 系 设 施  E1  施 工 期 间 ， 署 方 会 于 晓 明 街 及 晓 光 街 设 置出 

入 口 方 便 泥 头 车 出 入 ， 以 加 快 工 程 。 署 方 会 提 醒 承 建 商 避免 

于 繁 忙 时 间 出 入 ；  

 
12.9 署 方 会 积 极 跟 进 第 二 阶 段 工 程 的 进 展 ， 以 及  

 
12.10 署 方 会 考 虑 于 连 德 道 的 行 人 路 加 装 临 时 保 护 设 施 ， 以 免 发 生

意 外 。  

 
13. 主 席 建 议 署 方 于 会 后 与 相 关 当 区 议 员 讨 论 工 程 的 细 节 及 适 时 跟 进 。 

 

1 4 .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， 并 同 意 迁 移 将 军 澳 隧 道 收 费 广 场 旁 观 塘 区 议 会 

标 志 牌 ， 以 及 拆 卸 和 重 置 蓝 田 配 水 库 行 车 通 道 旁 有 盖 长 椅 的 安 排 。 

 

 
I V.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观塘区公共图书馆使用概况汇报 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0 / 2 0 1 6 号 ) 

 
15 . 康 文 署 关 婉 薇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1 6 .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

 

 
V.      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于 201 6 年 6 月至 7 月份在观塘区内

设施管理的 汇 报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41 / 2 0 1 6 号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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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康 文 署 邓 敏 华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18. 五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和 查 询 如 下 ： 

 
18.1 委 员 查 询 彩 禧 路 公 园 哪 个 部 分 将 会 给 予 房 屋 署 使 用 及 所 需 的

时 间 ， 而 有 关 设 施 会 否 重 置 ；  

 
18.2 委 员 支 持 将 油 塘 中 心 休 憩 花 园 改 为 全 面 禁 烟 场 地 ， 希 望 署 方

于 实 施 初 期 加 派 职 员 巡 查 ；  

 
18.3 有 关 观 塘 海 滨 花 园 喷 雾 系 统 更 换 工 程 ， 委 员 表 示 喷 雾 系 统 一

般 可 用 十 年 ， 希 望 署 方 日 后 加 强 监 督 系 统 的 使 用 情 况 ； 以 及  

 
18.4 委 员 希 望 署 方 于 台 风 后 加 快 清 理 公 园 内 倒 塌 的 花 草 树 木 。  

 
19. 康文署代表 回 应 ， 彩 禧 路 公 园 部 分 土 地 将 于  2017 年  1 月 至  2020 年 

9 月 期 间 短 暂 移 交 予 房 屋 署 以 配 合 工 程 需 要 ， 有 关 位 置 主 要 为 植 物 及 树 木

的 花 床 。 署 方 会 提 醒 机 电 工 程 署 更 换 观 塘 海 滨 花 园 喷 雾 系 统 时 ， 选 取 性能 

良 好 及 耐 用 的 系 统 ， 以 善 用 公 帑 。 至 于 将 油 塘 中 心 休 憩 花 园 改 为 全 面禁 烟 

场 地 ， 署 方 会 预 早 在 园 内 张 贴 告 示 、 宣 传 海 报 及 横 额 ， 让 公 众 人 士知 悉 有 

关 安 排 ， 实 施 全 面 禁 烟 初 期 会 加 强 巡 视 及 管 理 ， 及 与 控 烟 办 公 室合 作 进 行 

执 法 行 动 。 康文 署 非 常 重 视 台 风 过 后 树 木 倒 塌 后 的 处 理 ， 会 与承 办 商 紧 密 

联 系 ， 以 期 尽 早 清 理 受 影 响 的 场 地 。 碍 于 18  区 同 时 需 求 收 集服 务 ， 搬 运 

车 供 不 应 求 ， 以 致 部 分 地 点 仍 有 剩 余 树 枝 有 待 清 理 ， 署 方 会继 续 加 强 与 承 

办 商 的 合 作 ， 尽 快 完 成 清 理 工 作 。  

 

20 .    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， 并 通 过 文 件 第 5 及 第  10 段 的 建 议 ： 油 塘 中 心 休憩 

花 园 更 改 为 全 面 禁 烟 场 地 、 茶 果 岭 村 三 号 休 憩 处 增 设 照 明 系 统 工 程 及观 塘 

海 滨 花 园 喷 雾 系 统 更 换 工 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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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 . 观塘区小区中心 / 会堂使用概 况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2 / 2 0 1 6 号 ) 

 
2 1 .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( 下 称 「 民 政 处 」 ) 毕 敏 致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2 2 . 委 员 查 询 油 塘 社 区 会 堂 二 楼 功 能 室 的 玻 璃 维 修 工 程 进 度 。  

 
2 3 . 民 政 处 代 表 表 示 会 请 油 塘 社 区 会 堂 经 理 回 覆 委 员 的 提 问 。 

 
2 4 .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

 

 
V II . 2016 - 1 7 年度制作纪念品内容及财政预 算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 3 / 2 0 1 6 号 ) 

 
25 . 民 政 处 毕 敏 致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26 .        四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和 查 询 如 下 ： 

 
26.1 委 员 查 询 纪 念 品 会 分 发 给 哪 些 团 体 ；  

 
26.2 委 员 查 询 是 否 有 必 要 制 作 纪 念 品 ， 以 及  

 
26.3 委 员 认 为 应 善 用 资 源 ， 建 议 制 作 较 简 单 的 纪 念 品 ， 例 如 文 件

夹 或 卡 片 等 ， 同 样 可 达 到 宣 传 效 果 。  

 
27. 民 政 处 代 表 回 应 ， 纪 念 品 旨 在 宣 传 本 委 员 会 及 提 供 各 社 区 中 心 / 会堂 

的 联 络 资 料 予 社 区 人 士 ， 纪 念 品 将 会 派 发 给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、 业 主 委 员会 及 

互 助 委 员 会 等 合 共  1200 - 1300 个 居 民 组 织 。 

 
28. 主 席 表 示 委 员 会 每 年 都 会 制 作 宣 传 纪 念 品 ， 同 意 制 作 较 简 单 的 纪 念

品 以 善 用 资 源 ， 建 议 处 方 于 下 次 会 议 再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纪 念 品 内 容 及 财 政预 

算 。 

 
29. 议 项 将 于 下 次 会 议 再 作 讨 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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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I I .   观塘区康乐及文化工程进展报告 ______  
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 4 / 2 0 1 6 号 ) 

 
30. 委 员 查 询 晒 草 湾 公 园 工 程 的 进 展 。  

 
31. 康 文 署 卢 伟 斌 先 生 回 应 ， 署 方 备 悉 委 员 对 晒 草 湾 公 园 工 程 的 关 注 。

署 方 会 就 区 内 人 口 变 化 、 市 民 对 康 乐 设 施 的 需 求 、 设 施 使 用 情 况 等 因素 ， 

一 并 作 出 考 虑 。  

 
32 .      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 
I X .       于牛头角下邨兴建东九文化中心进度报告   

 

33 . 康 文 署 卢 伟 斌 先 生 报 告 ， 东 九 文 化 中 心 的 地 基 工 程 已 于 2016  年 

1  月 动 工 。 此 外 ， 建 筑 署 正 积 极 拟 备 上 盖 工 程 的 招 标 文 件 ， 工 程 可 望 于 

2017 年 年 中 展 开 。 

 
34 .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资 料 。 

 

 
X . 观塘地区小型工 程 201 6 / 2 0 1 7 新建议项 目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5 / 2 0 1 6 号 ) 

 
35 . 康 文 署 关 婉 薇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， 并 汇 报 瑞 和 街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工 程 涉 及 

改 善 冷 气 组 件 ， 以 及 蓝 田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防 盗 系 统 由 于 难 以 维 修 ， 需 要  更换 。 

 
36 .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 
X I . 地区小型工程计划进度报 告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6 / 2 01 6 号 ) 

 
37 . 李 景 勋 雷 焕 庭 建 筑 师 有 限 公 司 ( 下 称「 顾 问 公 司 」) 李 俊 文 先 生 介 绍 文 

件 。  

 
38 . 委 员 查 询 如 下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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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1 宏 光 道 近 丽 晶 花 园 的 休 憩 用 地 工 程 的 进 度 、 延 误 理 由 及 场 地启 

用 时 间 ； 

 
38.2 鲤 安 苑 至 汇 景 花 园 行 人 上 盖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进 展 ； 

 
38.3 牛 头 角 道 牛 头 角 下 邨 停 车 场 入 口 附 近 小 巴 站 设 置 避 雨 亭 及 有

盖 座 椅 的 进 展 及 后 备 方 案 ， 以 及  

 
38.4 茜 发 道 复 康 径 有 盖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位 置 及 项 目 的 进 展 。  

 
39. 顾 问 公 司 回 应 如 下 ： 

 
39.1 宏 光 道 近 丽 晶 花 园 的 休 憩 用 地 工 程 大 致 完 成 ， 场 地 可 望 于 月

内 移 交 康 文 署 ， 待 验 收 后 便 可 以 正 式 启 用 ； 

 
（ 会 后 备 注 ： 顾 问 公 司 解 释 由 于 工 程 期 间 多 次 受 天 雨 影 响 ， 

以 及 与 水 务 署 安 排 供 水 喉 管 验 收 的 程 序 需 时 处

理 ， 所 以 工 程 较 原 定 计 划 稍 迟 完 成 ， 预 计 将 于 

2016 年 第 四 季 内 把 场 地 移 交 康 文 署 。 ）  

 
39.2 有 关 鲤 安 苑 至 汇 景 花 园 行 人 上 盖 工 程 ， 因 受 地 下 管 线 阻 挡 ， 

加 上 不 能 占 用 水 务 署 的 保 护 范 围 ， 建 造 地 基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。

电 力 公 司 表 示 需 要 三 年 时 间 迁 移 地 下 管 线 ， 而 煤 气 公 司 亦 表

示 要 先 进 行 探 井 工 程 ， 再 作 考 虑 ， 大 约 需 时 一 年 ；  

 
39.3 有 关 牛 头 角 道 牛 头 角 下 邨 停 车 场 入 口 附 近 小 巴 站 设 置 避 雨 亭

及 有 盖 座 椅 工 程 ， 电 力 公 司 表 示 要 先 进 行 探 井 研 究 ， 而 迁 移

地 下 管 线 需 时 一 年 。 顾 问 公 司 会 再 与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研 究 方

案 ， 以 及  

 
39.4 有 关 茜 发 道 复 康 径 有 盖 行 人 过 路 处 工 程 ， 现 正 就 防 撞 要 求 及

雨 水 排 放 问 题 与 路 政 署 沟 通 。  

 
4 0 . 主 席 希 望 顾 问 公 司 于 会 后 与 相 关 委 员 再 作 沟 通 。  

 

4 1 .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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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I I . 地区设施管理委员 会 201 6 /1 7 年度财政报 告  

( 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 47 / 2 0 1 6 号 ) 

 
4 2 .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4 3 .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 
X I I I . 其他事项   

 

观 塘 社 区 中 心 及 蓝 田 ( 西 区 ) 社 区 中 心 升 降 机 工 程  

 

44 .      民 政 处 萧 洁 芝 女 士 表 示 ， 观 塘 社 区 中 心 及 蓝 田 ( 西 区 ) 社 区 中 心 升 降机 

工 程 将 于 2017  年 第 一 季 开 展 ， 建 筑 署 会 于 工 程 开 展 前 与 有 关 租 户 沟通 。 

观 塘 社 区 中 心 升 降 机 工 程 预 计 于 2018  年 第 三 季 完 成 ， 而 蓝 田 ( 西 区 ) 社 区 

中 心 升 降 机 工 程 预 计 于  2018 年 第 四 季 完 成 。  

 
45 .        四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和 查 询 如 下 ： 

 
45.1 委 员 明 白 升 降 机 工 程 进 行 期 间 及 项 目 落 成 后 会 影 响 观 塘 社 区

中 心 内 的 篮 球 场 ， 建 议 可 将 篮 球 场 改 为 闪 避 球 场 或 多 用 途 场

地 ； 

 
45.2 委 员 查 询 蓝 田 ( 西 区 ) 社 区 中 心 会 否 重 建 ；  

 
45.3 委 员 希 望 重 建 蓝 田 ( 西 区 ) 社 区 中 心 ， 以 及  

 
45.4 委 员 表 示 工 程 可 方 便 前 往 社 区 中 心 顶 层 幼 稚 园 的 市 民 。  

 
46 . 民 政 处 代 表 回 应 ， 两 项 升 降 机 工 程 旨 在 提 供 无 障 碍 设 施 ， 方 便 居 民 ， 

暂 时 所 知 两 个 社 区 中 心 未 有 重 建 计 划 。  

 
47 .        委 员 同 意 工 程 优 化 社 区 设 施 ， 但 无 需 特 别 举 行 工 程 启 动 仪 式 。 

 

 
X I V.    下次会议日期  



15  

48 .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 201 6 年  11 月  1 0 日 ( 星 期 四 ) 下 午  2 时  30 分 举 行  。  

 
49 .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 4  时  10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 
本会议记录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获得通过。 

 

 

 

 
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 

201 6  年 1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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